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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经营合同补充公告   

 

 

 

2017 年 3 月 15 日，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发布了《经营合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18）。现将相关内容补充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合同主要内容 

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钢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中钢设备”）与旭阳集团

河北旭阳焦化有限公司签署了 120 万吨/年焦化搬迁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，合同

金额 10.366 亿元，为公司 2015 年营业收入 97.51 亿元的 10.63%。工程内容为 2

座 5.5 米捣固焦炉、化产及配套公辅设施，由中钢设备负责焦化工程的设计、设

备材料采购及供应、工程施工、设备安装、调试；性能考核、工程验收、技术服

务等。项目建设工期为 14 个月。 

二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合同对方：河北旭阳焦化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英其 

注册资本：22500 万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冶金焦、煤气、煤焦油、粗苯(动力苯、混合苯）、硫酸铵(化肥)、

硫磺、甲醇、杂醇油（杂戊醇）、氧（液化的）、合成氨的生产、销售；冶金焦、

硫酸铵、蒽、乙酸、氨（液化）、（二）甲醚、萘、洗油、煤焦油、粗苯、甲醇、

煤焦沥青、杂酚的批发；煤炭、钢材（型材、板材、管材、金属制品）的进出口、

批发；厂房、场地、设备的租赁；相关技术咨询；物流辅助服务；热力生产和供

应。 

注册地：河北省定州市胜利路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旭阳集团是河北省焦化行业结构调整“5810”产业规划中的重点扶持 5 家

500 万吨以上焦化生产企业集团之一，下属河北旭阳焦化有限公司是“8 个循环

化工园区”之一，旧厂区 120 万吨/年焦化搬迁项目是河北省压减焦炭产能工作

“5810”方案中的重点项目之一。河北旭阳焦化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过类似交易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条款 

1. 合同价格：10.366 亿元； 

2. 建设工期：14 个月； 

3. 结算方式：焦化项目建设期间，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格 30%的工

程款，其中 7,000 万元作为预付款，其余由发包人在建设期内按月等额向承包人

支付。承包人垫付合同价格 70%的工程款，由发包人在出第一炉红焦后次月起的

42 个月内（即还款期间）按月等额本息支付； 

4. 合同的生效：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，发包人提交不可撤销还款担保函后

次日生效。 

5. 其他约定：为了保证发包人按时支付本合同项下款项，发包人同意将本

工程及本工程所涉全部设备抵押给承包人；在本项目全部工程款项（含资金占用

费）支付完成前，承包人将继续保留定州天鹭新能源有限公司焦化项目工程及设

备的所有权；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经承包人认可的第三方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

保函，担保金额为合同总价即 1,036,600,000 元。发包人延迟支付合同项下任何

一笔款项，从延期之日开始，按欠款金额的万分之五/日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计

算至实际付款之日。 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合同总金额 10.366 亿元，为公司 2015 年营业收入 97.51 亿元的 10.63%。预

计该合同将对公司随后五年的营业总收入、利润总额等产生一定影响。该合同金

额未达重大合同标准。该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

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。 

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合同履行情况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16 日 




